
長榮大學優秀運動選手入學就讀優惠獎勵辦法 

94.3.2         93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通過 

99.12.02     99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03.14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12.12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11.10.13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12.03.30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招收優秀運動選手入學就讀，提升本校運動成績表現及能見度，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頒發對象必須經本校運技系(A 組)重點運動項目績優生單獨招生入學一年級之

新生、運技系碩士班新生及轉學生。 

第三條 獎勵措施排序： 

項次 賽事成績 優惠獎勵方式 
每學年 
名額 

1 

(1)當選青少年以上正式錦標賽國手 

(2)全國運動會前四名 

(3)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前三名 

(4)全國大專運動會公開組前三名 

(5)亞奧運項目之全國各單項正式錦標賽最優級組第一名 

(6)亞奧運項目之大專盃錦標賽公開組第一名 

(7)全國大專聯賽最優級組前三名 

(8)全國高中聯賽最優級組前三名 

(9)全國各單項年度排名賽前八名 

(10)亞奧運項目之全國高中各單項錦標賽最優級組第一名 

學雜費減免

2/3。 

住宿免費。 

20 
2 

(1)全國運動會第五~八名 

(2)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第四~八名 

(3)全國大專運動會公開組第四~八名 

(4)全國各單項排名賽第九~十二名 

(5)亞奧運項目之全國各單項正式錦標賽最優級組第二~四名。 

(6)全國大專聯賽最優級組第四~八名 

(7)亞奧運項目之大專盃錦標賽公開組第二~三名 

(8)全國高中聯賽最優級組四~十六名 

(9)亞奧運項目之全國高中各單項錦標賽最優級組第二~三名 

(10)全國高中第二級組前八名 

(11)非亞奧運項目之全國各單項錦標賽最優級組第一~二名 

(12)非亞奧運項目之大專杯錦標賽公開組第一~二名 

(13)非亞奧運項目之全國高中各單項錦標賽最優級組第一名 

(14)全民運動會第一~三名 

(15)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第一名 

學雜費減免

1/2。 

3 

(1)非亞奧運項目之全國各單項錦標賽最優級組第三~四名 

(2)非亞奧運項目之大專杯錦標賽公開組第三~四名 

(3)非亞奧運項目之全國高中各單項錦標賽最優級組第三~四名 

(4)全民運動會第四~六名 

(5)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第二~三名 

(6)全國高中棒球聯賽鋁棒組第九~十六名 

(7)參加全國高中聯賽最優級組 

(8)由校內教練推薦具有潛力之選手 

住宿免費。 



說明 

1.本獎勵辦法之規定參賽隊伍需四校或五隊(人)以上並不得為該項目比賽之最後一名。 

2.申請本優惠獎勵時請備齊三學年內秩序冊、下場比賽證明及獎狀證明文件正本，如以

當選國手申請優惠獎勵時必須檢附國手當選證書。 

3.項次 1、2 之全國高中聯賽最優級組棒球項目係採以木棒組賽事，第二級組為鋁棒組

賽事。 

 4.為配合招生需求，每學年獎勵名額以賽事成績依項次逐項排序決定先後。 

5.獲得本優惠獎勵學生不得再申請本校優秀運動選手新生入學就讀獎助學金。 

6.以上名額可互相流用，惟亦須依據賽事成績作為優惠獎勵方式。 

7.由校內教練推薦具有潛力之選手部分，可提出參賽成績證明，以利排序遞補。排序成

績如遇相同者且敘獎人數超過 20 人，需提至體育運動委員會決議 

第四條 凡經本辦法入學就讀者，可依各學制修業規定基本年限(大學部四年、碩士班兩年)

減免以上優惠措施；住宿免費者以本校宿舍為限，如外宿者視同放棄本項優惠獎勵

措施。 

第五條 本獎勵措施係以大一新生及碩士班新生為優先獎勵對象，餘額再由當年度轉學生遞

補，遞補事宜亦由教練會議討論排序決定之。 

第六條 凡經本辦法入學就讀者必須於大一上學期先繳交全額學雜費及住宿費，待開學後召

開體育運動委員會議審查通過後再統一簽請退還優惠獎勵款項。 

第七條 凡經本辦法入學學生兩年內必須達到以下任一條件方能延續本優惠措施，否則體育

室及教練可提出取消其優惠： 

一、競賽成績：個人項目需獲得全國性比賽成績最優級組前 8 名；團體項目需獲全

國性比賽成績最優級組前 6 名或大專聯賽維持在最優級組。 

二、學科成績：達班上排名 50%以內。 

第八條 凡經本辦法入學學生於學期中有下列情事發生時，體育室及教練可立即提出取消其

優惠獎勵： 

一、在學期間違反校規被記大過以上處分。 

二、學習態度不佳或不聽從師長、教練指導參與學習與訓練且有具體事實者。 

三、藉故拒絕代表學校參加比賽者。 

四、無法配合本校運動代表隊訓練時間者。 

第九條 在學期中，違反上述規定者，經教練提出報告，由體育室簽請校長核准後，即刻停

止該學期相關優惠，並依學期比率補繳相關優惠金額。 

第十條 獲得本辦法學生如因轉學或退學者(不含學校公告退學者)應於辦理退學手續完成前

歸還在學期間所有優惠學雜費及住宿費減免金額，始得完成退學手續。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需之款項每年由「學生就學獎補助」項下支應。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審查，陳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

同。 


